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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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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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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不幸过世
保险理赔被占

我丈夫于 2016 年去世， 当时有一笔保

险理赔金， 他父亲伪造证明材料， 还冒充

我的笔迹签字后领走了。 我现在想要回属

于我和孩子的那部分， 请问我是该起诉保

险公司还是我公公本人， 他这样伪造证明

是否会失去继承权？ 马女士

【解答】

马女士，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 规定， 被保险人死亡后，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

产， 由保险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 没有指定受益人， 或者受益人指定

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 受益人先于被保

险人死亡， 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 受

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 没

有其他受益人的。 由上述条款可见， 被保

险人去世后， 由谁领取保险金， 应视保险

合同中有无指定受益人， 有指定受益人

的， 保险金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 而应由

受益人申领； 如没有指定受益人， 保险金

才可作为遗产进行处理。 因此您丈夫去世

后， 究竟他父亲是作为受益人领取的保险

金， 还是冒领了保险金， 其性质是不同

的。

其次， 如果他父亲确实伪造了材料领

走保险金， 您可以对他父亲起诉， 要求返

还； 倘若保险公司在审核申领材料时存在

审查不严等过错， 则您亦有权向保险公司

主张赔偿。

最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的规定，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行为有

以下四种法定情形： （1） 故意杀害被继

承人的； （2） 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

人的； （3） 遗弃被继承人的， 或者虐待被

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4） 伪造、 篡改或者

销毁遗嘱， 情节严重的。 鉴于保险金并非

遗嘱， 故即便他父亲冒领保险金， 也并不

必然构成继承权的丧失。

车辆生产日期不符要求
4S店违约需承担责任

最近在一家 4S 店买了辆车， 购车合同

里未写明交车时间， 销售人员口头答应随

时能安排调车。 合同上有注明 “购车方要

求是 2019 年生产的车”， 现在 4S 店调回来

的车是 2018 年 10 月份生产的， 对方说现

在没有 2019 年生产的车。 请问 4S 店这样

的行为是否违约， 可以要求双倍退还定金

吗？ 张先生

【解答】

张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 规定， 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

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现您与

4S 店签订了购车合同， 合同约定交付的车

辆为 2019 年生产的车， 现 4S 店向您交付

的车辆不符合合同约定， 构成违约。 您有

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

他违约责任。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可以适用定金罚

则，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

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合同约定内容的

比例， 适用定金罚则。 由此可见， 是否可

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 应先看合同中有无

关于定金的约定， 有约定的从约定， 没有

约定的， 一般适用条件仅在一方根本违约

导致合同解除时才可完全适用定金罚则。

如果您要求 4S店继续交付约定车辆， 一般

是不能主张双倍返还定金的。

朋友借钱无力偿还
期房可否用于抵押

朋友借了我一笔钱， 后来她因为经济

出现问题还不上了， 于是表示会把房子抵

债。 她所说的那套房是期房， 要明年上半

年才能交房， 全款 103 万元左右， 首付 30

万元， 贷款 70 万元。 她提出的方案是贷款

她还， 交房后卖了房再给我钱。 可我担心

她后期还不上贷款或日后房子交付了卖不

出好价格， 请问可否将她已经付了的 30 万

元首付先抵押给我们 ， 有个最基础的保

障， 如果可以怎么操作？ 魏女士

【解答】

魏女士， 您好！ 您朋友向您借款， 未

能按期还款， 您希望有个基础保障这是合

情合理的， 但拿尚未建成的期房作为抵押

物， 实难成为您的保障， 因为未建成的期

房所有权权属是不明确的， 并不能办理抵

押权登记， 不办理登记的情况下你们口头

的约定其实有很大风险。 因此建议您向人

民法院起诉， 要求朋友归还借款。 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 您与朋友也可以达成调解，

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 在取得法院判决书

或调解书后， 您拥有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权

利， 一旦您朋友未及时还款， 您可以申请

强制执行， 对您朋友名下的财产申请查封

或冻结， 这样您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有效

保障。

毕业生在校网签工作
毁约是否要交违约金

我在学校的时候通过高校毕业生信息

网签了一份工作， 当时双方网上签订了一

份合同。 而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 报到

后用人单位安排毕业生体检， 不合格者用

人单位有权解除本协议； 毕业生未如期取

得国家承认学历、 学位证书， 本协议无效；

违约方需缴纳违约金 3000 元。 现在我马上

毕业了， 在仔细了解了该企业的情况后 ，

不想去该企业工作， 如果我不去需要交违

约金吗？ 许先生

【解答】

许先生，您好！从您描述的内容看，该网

签协议具有劳动合同的特点，故如果在审查

整个合同后， 确认该合同性质属于劳动合

同，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根据法律规

定，劳动者承担违约金或赔偿金的情形有以

下几种：（1）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

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

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如劳动者

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2）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

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

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

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如劳动者违反竞

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

付违约金；（3） 劳动者违反法定条件解除劳

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

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从您描述的内容看，您的情

况不符合上述几种法定情形，不需要承担违

约金。

小区内流浪狗咬伤人

物业是否应赔偿业主

【分析】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分析认为 ，

孩子和孩子的父亲被狗咬伤， 他们的身体受到

了侵害， 属于侵权责任纠纷，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由此可见， 如果这条狗是有饲养人或管理人的，

则应由其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孩子被咬伤的赔

偿责任。 虽然孩子父亲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

下抓狗被咬伤， 但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狗逃逸 ，

以此寻找饲养人而不得已为之， 其行为不能直

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因此， 在不是流浪

狗的前提下， 孩子与其父亲的赔偿责任均应由

饲养人承担。

崔瑶律师同时补充， 即便是流浪狗， 也可

能属于被遗弃的狗， 如因该狗在遗弃、 逃逸期

间造成孩子及其父亲损害的， 根据法律规定 ，

应由原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崔瑶律师表示， 如果这条狗找不到饲养人

或管理人， 亦或本就不存在饲养人及管理人 ，

物业作为小区的管理人， 对于流浪狗入小区咬

人这一事件而言， 是具有一定责任的。 因为物

业管理公司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

的， 其中包括应对业主人身、 财产安全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 流浪或被遗弃的狗进入小区， 不

同于业主饲养的宠物狗， 物业对这类狗应当提

前预见到对业主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并应在其

预见范围内及时采取有关措施进行预防， 以保

障业主的安全。 如果物业未对流浪狗采取措施，

导致伤人事件发生， 物业公司负有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的责任， 在受伤的业主不能向饲养人主

张侵权责任的情况下， 物业公司应当在合理限

度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事由】

小区内突然来了条流浪狗， 咬伤了一名仅

9 个月大的婴儿。 得知有婴儿被咬后， 物业派

人第一时间安抚业主， 告知业主前往医院， 同

时通过监控锁定狗的样子。 孩子父亲得知消息

后赶到监控室， 看完事发过程就开始在小区内

寻找那条狗。 物业工作人员为避免狗再次咬人

立即报警， 在民警未到达现场的情况下， 婴儿

父亲想套住狗， 以此找到狗的主人， 没想到狗

把婴儿父亲也咬伤了。 民警到达现场后， 与物

业工作人员、 孩子父亲一起对狗进行了捕杀。

此后， 业主前往物业要求赔偿并负责孩子

的医药费。 物业公司通过小区的监控， 回放看

见这条狗晚上溜进小区， 基本确认该狗是流浪

狗。 但业主认为狗已被打死， 不能确定是流浪

狗。 因各执一词， 双方在赔偿事宜上无法达成

一致。

□记者 金勇

小区内突然跑来一条流浪狗， 咬伤了一个
不到一岁的婴儿。 婴儿的父亲闻讯后怒火中烧，

想套住这条狗， 以此找到狗的主人。 不料在抓
狗过程中， 婴儿的父亲也被咬伤了。 物业在报

警后， 与民警、 孩子父亲一起最终将狗捕杀。

通过监控录像回放， 物业认定这条肇事的
狗是流浪狗， 但婴儿的父亲认为狗已经被打死，

无法确定是流浪狗， 认为小区物业没有尽到管

理的责任， 要求物业方赔偿并负责孩子的医药

费。 双方多次协商， 无法达成一致。

律师分析认为， 如果这条咬人的狗不是流

浪狗， 那孩子及其父亲的赔偿责任均应由该狗
的饲养人负责。 但如果找不到饲养人或管理人，

亦或本就不存在饲养人及管理人， 物业作为小
区的管理人， 对于流浪狗入小区咬人这一事件

而言， 是具有一定责任的。 流浪或被遗弃的狗

进入小区， 不同于业主饲养的宠物狗， 物业对

这类狗应当提前预见到对业主造成伤害的可能

性， 并应在其预见范围内及时采取有关措施进

行预防， 以保障业主的安全。 如果物业未对流
浪狗采取措施， 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 物业公

司负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 在受伤的业

主不能向饲养人主张侵权责任的情况下， 物业

公司应当在合理限度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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